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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 19/2011 號號號號  

                                                (16.5.2011 會議討論 )   

 

 

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  

的斜坡的斜坡的斜坡的斜坡、、、、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司馬文先生於會前致函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在

2011 年 5 月 16 日舉行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討論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

會（香港伯大尼修院）的斜坡、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

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3.  按照《南區區議會（ 2008-2011）會議常規》第 13 條，地區發展及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議程。

香港演藝學院、民政事務局及政府產業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至四。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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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譯文 ) 

黃主席：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201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6 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第二十四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四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四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四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  

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要求及早展開前法國傳道會（（（（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香港伯大尼修院））））  

的斜坡的斜坡的斜坡的斜坡、、、、花園花園花園花園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及行人道提升工程以供公眾使用  

 

香港演藝學院（下稱「演藝」）曾就前法國傳道會（香港伯大尼修院）

的斜坡、花園及行人道改善工程以供公眾使用申請撥款，有關申請仍在

審核中。  

 

待有關工程完成後，該段行人道將會連接碧瑤村及薄扶林郊野公園，應

會成為受歡迎的步行路線。  

 

區議員朱慶虹太平紳士以及本人現聯署要求主席接納將上述議程，並邀

請演藝及相關政府部門出席討論。  

 

謹請各位議員能考慮上述計劃，並支持盡早落實上述工程。  

 

 

 

 

 

  

南區區議員   南區區議員  

司馬文   朱慶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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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9/2011號 附件二 (修訂版) 

 

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詳細工程計劃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詳細工程計劃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詳細工程計劃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詳細工程計劃  

 

香港演藝學院有意改善位於其伯大尼古蹟校園至碧瑤灣之間的花園及斜

坡的步行徑。  

 

該工程項目的目標及其所帶來的益處包括 :   

� 活化及改善南區區內現有的斜坡及綠化資源  

� 為廣大市民提供一條通往伯大尼古蹟大樓及花園的便捷通道，供休

閒及欣賞之用  

� 為居民提供一條步行徑，以通往薄扶林道及鄰近的郊野公園  

 

工程概要 :   

� 清拆現時只適合作維修之用的通道  

� 建造可供公眾使用的石屎行山徑（約 750 米長 ,  1.1 米闊）  

� 建造新扶手欄杆  

� 岩土及樹木的改善或改動工程（須聘請註冊岩土工程師及樹藝顧問

等）  

� 提供足夠照明設施  

� 提供保安設備包括緊急求救系統  

 

初步計劃整個項目需約 26 個月完成，包括約 17 個月的合約前期 (聘請顧

問，設計，申報政府及工程招標等 )及約 9 個月的施工期。  

初步成本預算為約港幣 850 萬元（根據 2010 年 6 月之工料價格水平）。 

 

 

 

香港演藝學院  

2011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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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民政事務局的回應民政事務局的回應民政事務局的回應民政事務局的回應  

 

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 )是受民政事務局管轄的政府資助機構。演藝學

院可向政府申請資助以推行基本工程項目。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

會在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考慮及處理民政事務局所建議的演藝學院

撥款申請。根據資源分配工作機制，財庫局會評估個別工程項目的理據、

成本效益，以及相對其他項目的優先次序，其間會考慮有關項目的逼切

性、對政策的影響、預期效益及所需資源等因素。   

 

演藝學院於 2007年申請興建由伯達尼修院至碧瑤灣的下坡新行人路。由

於該項目符合《香港演藝學院條例》（第 1135章）第 3(2)條所訂明的學

院宗旨，亦即促進和提供表演藝術及相關科藝的訓練、教育及研究，因

此獲得民政事務局支持。該項目在 2010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獲列為乙 -級

工程，表示該項目須在日後的資源分配工作中獲提升至乙+級工程，方可

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以申請撥款。   

 

 

 

民政事務局  

2011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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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政府產業署的回應政府產業署的回應政府產業署的回應政府產業署的回應  

 

有關物業現時是由香港演藝學院租用，租期將於 2013 年 7 月 31 日屆滿。

根據租約，承租人必須在獲得批租人，建築署署長及康樂及文化署署長

的批准後才可以進行任何工程（包括位於斜坡上及露天地方的環境美化

工程）。另外，根據租約，如批租人沒有事先同意，任何人不得移走或

干擾在物業範圍內或位處鄰近的樹木種植。  

 

在物業保養方面，承租人須遵照租約條款，負責保養、維修及保持有關

物業（包括在物業範圍內的斜坡、花園及行人通道）打掃整潔及可租住

的修葺狀態。原則上，本署對於斜坡、花園及行人通道改善工程的建議，

並不反對。本署會在收到承租人的申請及所有詳細資料後，盡快處理申

請。  

 

 

 

政府產業署  

2011 年 5 月  

 

。


